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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债券按年付息，到期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

兑付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息，本金自兑付

日起不另计息。

3.本期债券的付息兑付安排

本期债券于付息日支付利息。本期债券到期或赎回时于兑付

日一次性偿还本金。具体利息支付办法及本金兑付办法将按照有

关规定，由发行人在主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有关公告中予以

披露。本期债券的付息和兑付将通过托管人办理。

4.本期债券的赎回资金安排

本期债券设定一次发行人选择提前赎回的权利。在行使赎回

权后发行人的资本水平仍满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监

管资本要求的情况下，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可，发行人可

以选择在本期债券设置提前赎回权的计息年度的最后一日，按面

值一次性部分或全部赎回本期债券。

在本期债券赎回前一个月，本行将密切跟踪资产到期现金流，

统筹安排好流动性管理工作，逐步加大资金备付。另外，如预期

市场流动性状况趋紧，本行将提前启动全部或部分资产的本金赎

回准备工作，在此基础上提高流动性备付水平，以应对本期债券

支付全部或部分本金的需要。

5.信息披露安排

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间的信息披露范围及内容将持续满足现

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要求，并将不时依据监管机构相关监管政策的

调整而进行相应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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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比例不低于 25%的监管要求，流动性充裕。截至 2026 年 3 月

31 日，本行主要可变现资产（包括买入返售金融资产、交易性

金融资产和其他债权投资）为 19,616.94 亿元。充沛的流动性将

是本行按时偿付本期债券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第三，本行资产规模一直保持适度稳定增长。截至 2023 年

12 月 31 日、2024 年 12 月 31 日、202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6 年

3 月 31 日，本行资产总额分别为 157,266.31 亿元、170,849.10

亿元、186,820.67 亿元和 195,118.11 亿元。稳定增长的资产也

将是本行按时偿付本期债券的补充来源之一。

二、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

如前所述，本行有充分的能力可以依靠良好的盈利能力及正

常经营现金流按时偿付本期债券。若由于经济环境急剧恶化或其

他不可预见因素致使本行无法依靠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偿付

本期债券，则本行将实施以下偿债保障措施：

第一，本行在银行同业市场上具有很强的融资能力，可根据

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同业拆借等多种债务融资方式，借入资金补足

偿付资金缺口，确保按时偿付本期债券。

第二，本行持有相当规模的流动性资产，必要时可以通过变

现等方式以较低成本筹集偿付资金。

综上所述，本行强大的整体实力、良好的经营能力、完善的

流动性管理机制以及通畅的市场筹资渠道等都为按期偿付本期

债券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。如果出现经济环境急剧恶化或其他不

可预见因素等情况，并对按期偿付本期债券产生影响，本行还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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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动同业市场拆借及流动性资产变现等应急保障措施，切实履行

债券发行主体的义务，确保按时偿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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